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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1 股权代持的形成原因

1.1 股东或者被投资方规避股东身份强制性规定

关于部分行业私募股权投资人的身份，我国法律有强制性

的规定或投资者身份仅限于投资经营业务，投资者可以利用资

本进行回避或回避有资本的自然人，通过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

司来进行[1]。《公司法》将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进行了限制，

而股权代持则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规避，一些被法律、行政法

规、相关政策限制的特殊主体，如公职人员等也会支付实际的

资本，让其他人进行代为持股。

1.2 借特定投资主体名义争取优惠政策

比较显著的表现是，地方政策出台了土地投资和税收优惠

政策，但是这种优惠只有外部投资才能享受。因此通过这种方

式，本地投资者可以代表外来投资者利用特权地位和股票，有

效地投资其股票以换取优惠政策。

1.3 满足商业模式或隐藏财富

一些投资者有未偿债务，担心债权人进行追索；或有担

保义务，担心股份变现；或隐瞒其资产，隐瞒其投资的目的

关系，促进资金使用等用途，就会以其他人的名义注册资本投

资。如果股东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对股东提出类似要求，投资

者就必须遵守要求，以指定股东的名义注册并成为隐形的股

东。

2 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性质及法律效力

股权代持关系也不是实际上的委托代理。对此，最高人

民法院已经给出了相关的法律解释。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颁布前，任

何一方均没有明确任何权利或义务，因此就会存在法律实践上

的差异。作者认为，股权代持关系的核心是股东能否有资格拥

有公司的股票[2]。关于公司实际投资者是否有权获得库存股票

的问题始终存在差异，公司法对隐形股东的能力问题产生了不

同的分歧。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股份所有权的相关权利义务、受

益投资者和名义资本所有者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关文件的签署等

作出了类似规定，发生了股权的纠纷时，资金转让纠纷是一项

估值原则，要求股东对纠纷承担争议时的责任。

2.1 明确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关系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1款则明确规定了投资者与

持有人协议或合同的效力。当投资者投资一家公司时，实际投

资者必须与股东签署适当的协议，该合同需要明确界定公司的

投资者和受益人，以及企业的名义股东方。根据最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实际投资者与登记的代持

人对本合同存在异议，但并无违反《民法典》关于合同无效的

规定，也不侵害社会利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识本代

持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如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因利润分成

导致投资者与代持人发生冲突，投资者可以从公司实际投入的

资金角度，向代持人提出合法权益的要求，法院不认可股东使

用类似的登记记录作为回绝投资者合法权利的理由。换言之，

实际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协议具有合同性质，其效力应由

《民法典》确定，不由公司法进行变更。

2.2 明确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分别与被投资方的法律关系

这实际上是更具争议性和更复杂的股权持有关系。实际

投资人对被投资方没有正式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实际投资人在

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处没有投资台账，形式要件部分与被投资

方无关。名义出资在形式上满足股东要求，却无实际资本投入
[3]，因此股份所有权不具有法律效力。投资者和名义上的股东

都反映了形式和内容的差异。

代持人登记股东在公司相关文件中登记，并可据此行使权

利。一般情况下，外界通常认为作为一家公司股东的名义来出

现，就是公司实际上的股东。但是也有例外，换言之，实际投

资人也会直接参与公司管理，并且直接以其是该公司股东的身

份出现。但是，在没有正式的要件情况下，实际投资人虽然参

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也不能合法地成为该公司的实际股东，

如其要成为公司实际股东即显名化，就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即要通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才

能成功显名化，成为公司的合法的实际股东。否则，实际投资

者只能通过与名义股东签订的合同向法院申请相关权利。因股

权代持人系公司的登记股东，其理应享有本公司的相关权益，

在承担相关的责任之后，应当按照双方的代持合同关系进行后

续清算。

2.3 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分别与外部第三人之间的关系

名义股东与外部第三方的关系遵循商业外观原则，实际

投资者与外部第三方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股东以个人名义任意

转让股份或质押，投资者会作为股份的受益人提起诉讼，并说

明持有人的相关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会按照咨询流程和

适用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法律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合法权

益，实际投资人与指定股东之间的协议不得对抗诚信第三方。

名义股东与债权人发生争议时，债权人认为公司股东已向登记

机关登记但未履行类似义务的，股东必须承担公司的债务，但

名义股东认为他们只是代持人，而不是实际股东，不应该承担

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需要协助债权人实现权利。

3 结语

在进行创业、融资、扩股等行为时，都需要风险投资，但

投资者可以用别人的名字代替自己的名字来行使自己公司的权

利和义务，同时也会有投资的收益收入囊中。这样的股权代持

行为是比较普遍的，而由于股份持有是比较隐蔽的，因此就非

常容易出现争议问题。本文针对股权代持问题进行了分析，重

点讨论了股权代持的形成原因、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性质及法

律效力、股权代持争议焦点及裁判以及股权代持中存在的涉税

问题及处理方法，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旨在提高股权代持

争议的民商事裁判及税务处理上的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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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所谓代持股权，是对股权存在形式一种的特殊称呼，也称为委托持股。简单的说，创业、融资、扩股都需要风险投

资，但投资者可以用别人的名字代替自己的名字来行使自己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会有投资的收益收入囊中。这样的股权代

持行为是比较普遍的，而由于股权代持是比较隐蔽的，因此就非常容易出现争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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